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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實驗室廢棄物管理作業要點 

      

                        

                                      民國 111年 11月 23日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1年 12月 8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實驗室廢棄物，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依廢棄物清

理法及相關環保法規之規定，特訂逢甲大學實驗室廢棄物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要點所指實驗室廢棄物包含以下物質： 

(一) 過期與報廢化學品。 

(二) 化學品空容器：塑膠、玻璃。 

(三) 從事教學、研究、試驗等產生之化學廢液。 

(四) 廢矽粉。 

(五) 生物醫療廢棄物。 

(六) 廢實驗器皿。 

(七) 塑膠射出及 3D列印等產出之廢棄物。 

三、 各類實驗室廢棄物之環保署代碼如下，應妥為標示。 

(一) 有機含鹵素(C-0149)。 

(二) 有機不含鹵素(C-0169)。 

(三) 廢油混合物(D-1799)。 

(四) 酸性廢液(C-0202)。 

(五) 鹼性(C-0201)。 

(六) 重金屬(C-0119)。 

(七) 其他如黏滯性高廢液及矽粉(C-0399)。 

四、 本校使用廢液桶之材質與標示： 

(一) 廢液桶材請使用 20公升或 30公升之 PP塑膠桶 (附件一)，避免鐵桶及 20公升以下

之小型容器如瓶及罐。 

(二) 廢液桶須確實標示，廢液產生單位應於廢液桶上張貼廢液分類標籤，分類標籤可向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索取，並確實填寫產生單位名稱、經

手人姓名、內容成分及體積重量等。 

五、實驗廢棄物除洗滌後之低濃度溶液經收集納管由實驗室廢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外，其他實

驗廢棄物不得傾倒於洗滌水槽，應妥為收集、標示及暫存。廢玻璃及塑膠容器，應清洗

後依容器顏色及材質分類暫存。 

六、各單位實、試驗廢液處置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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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廢液產出後應靜置一段時間，確認反應已完成始得置入廢液桶，處置廢液前應做好

個人安全防護，穿戴實驗衣、護目鏡、防護手套及合適鞋類，不可穿著拖鞋及涼鞋。 

(二) 盛裝廢液前應依化學廢液相容表(附件二)或微量相容實驗進行確認，以免發生不相

容狀況，再以溫和動作進行傾倒，裝填以八分滿為上限。 

(三) 廢液桶應妥善置入承接盤，承接盤容量應超過廢液桶體積之 110%，確保無洩漏之

虞。 

七、各單位進行廢液搬運時應以推車經貨梯(該大樓無貨梯時使用一般電梯)搬運，使用電梯

時嚴禁戴手套按電梯按鍵，廢液桶應置入承接盤避免傾倒，使用無障礙坡道時推車應倒

退通過，避免廢液桶滑落。 

八、本校各廢液產生單位應於每月 5日前，填具逢甲大學實驗廢棄物清點表(附件三)，提供前

月廢液產出量予本中心，由本中心向環保署指定網站依法申報。 

九、實驗廢棄物之生物醫療廢棄物如針筒、針頭等有感染疑慮者，產生單位應先進行高溫滅

菌後，再以塑膠容器裝妥，避免針扎，並於公告清除前一天交付至本中心集中清運。 

十、實驗廢棄物之電子零組件、IC板、元件、插件等物質，請分類儲存至 10公斤以上後，連

絡本中心進行回收。 

十一、 本校各單位之實驗廢棄物均不得隨意傾倒或丟棄於本校任一處，應依本中心之公告進

行定時定點清運，違者以逢甲大學環保暨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罰則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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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廢液桶及承接盤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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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化學廢液相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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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逢甲大學實驗廢棄物清點表 

 

 


